
Harbin Bank Co., Ltd.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38）

將於2024年7月12日舉行的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代表委任表格
本人╱吾等（附註1）

地址為
為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H股 股（附註2）

的登記持有人，茲委任大會主席（附註3）或
地址為
為本人╱吾等的代表，代表本人╱吾等出席本公司訂於2024年7月12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假座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里區上江街888號哈爾濱銀行
總部大廈4001會議室舉行的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並在臨時股東大會及任何續會上代表本人╱吾等投票及行使
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章程賦予代表的一切權利。

本人╱吾等希望本人╱吾等的代表按以下指示就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各項決議案投票（附註4）。

普通決議案 贊成（附註4） 反對（附註4） 棄權（附註4）

1. 審議並批准委任第九屆董事會成員：

(1) 審議並批准重選鄧新權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執行董事。

(2) 審議並批准重選姚春和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執行董事。

(3) 審議並批准委任趙志峰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4) 審議並批准重選張憲軍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5) 審議並批准委任劉培偉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6) 審議並批准委任程帥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7) 審議並批准重選侯伯堅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8) 審議並批准重選靳慶魯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9) 審議並批准委任陳明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10) 審議並批准委任梁秀芬女士為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2. 審議並批准委任第九屆監事會外部監事及股東監事：

(1) 審議並批准重選李兆華女士為本公司第九屆監事會外部監事。

(2) 審議並批准重選孫毅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監事會外部監事。

(3) 審議並批准委任姜明輝先生為本公司第九屆監事會外部監事。

(4) 審議並批准重選陳巍女士為本公司第九屆監事會股東監事。

* 上述決議案的進一步資料列載於本公司向股東寄發的日期為2024年6月21日的通函內。

簽名： （附註5） 日期：2024年 月 日

附註：

1. 請用正楷填上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名及地址。

2. 請填上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股份數目。如未有填上股數，則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與全部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本公司股份有關。

3. 如欲委任大會主席以外的人士出任代表，請刪除「大會主席」等字，並在適當空位上填上欲委任的代表的姓名及地址。如未有填上姓名，則大會主席將出任　閣下的
代表。任何改動必須由簽署人簡簽示可。

4. 注意：閣下如欲投票贊成上述決議案，請在「贊成」欄內填上「✓」號。　閣下如欲投票反對決議案，請在「反對」欄內填上「✓」號。　閣下如欲放棄投票，請在「棄權」
欄內填上「✓」號。如未有任何指示，則　閣下之代表有權自行酌情投票或放棄投票。受委任代表亦可就臨時股東大會通知所載以外而正式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之
任何決議案自行酌情投票。

5. 股東應當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由委託人簽署或者由其以書面形式委託的代理人簽署；委託人為法人的，應當加蓋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
簽署。

6 擬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內資股股東最遲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二十四小時前將本代表委任表格（如本代表委任表格是由委託人授權他人簽署
的，連同經公證人證明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交回本公司董事會辦公室，地址為：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里區上江街888號，郵政編號：150010，方為
有效。H股股東必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二十四小時前將上述件交回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方為有效。

7. 填妥及交回本代表委任表格並不影響　閣下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

*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存
款業務。




